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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雇员还是独立

承包者？ 
 
   
 
 
 
 
 
 
 
 
 
 
 
 
 
 
 
 
 
 
 
 
 
 
 
 
 
 
 
 
 
 
 
 
 

 
 
 
 
 

的公司或机构前来咨询：对公司或机构所雇用的人员，应

该算作雇员呢，还是独力承包者？ 
 
很多雇主希望被雇佣的人员被视为独立承包者，这样可以

免除雇主除代扣被雇人员个人所得税的义务，还可以免除法律对雇主

所要求的其他有关义务。有些被雇佣人员也希望以独立承包者身分被

雇佣，由自己负责上交个人所得税；但有的被雇人员希望被视作雇

员，这样可以享受由雇主提供的一些福利。 
 
美国联邦税法规定两类人员应被视为独立承包者：一类是房地产经纪

人，一类是直销人员。对于联邦税法未明确规定的情况，要根据联邦

和州的案例法判断；即，对某一具体案子的处理，要依据与该案件事

实最类似的先例判决。 
 
当然，由于法院不断处理类似问题，其判决时采用的基本原则是比较

清楚的。本文简单介绍联邦法院在区分雇员和独立承包者时适用的主

要原则。 
 
这些原则中的首要原则是：雇佣者对被雇佣人员是否享有“控制”

权，即：被雇佣人员在完成某项工作时，是否要听从雇佣者的指示，

例如：如何做，什么时候做，在那里做等这样具体的问题。如果雇佣

者对被雇佣人员有控制权的话，被雇佣人员通常会被判为雇员，而不

是独立承包者。 
 
此外，还其一些具体原则，但没有任何一个原则起决定性作用；法院

要根据具体情况，平衡不同的因素。这些原则包括：雇佣者是否要需

要对被雇佣者给予培训以便达到雇佣者的操作标准；被雇佣者所提供

的服务是否是雇佣者业务的有机组成部分；被雇佣者是否独立完成工

作，还是需要雇佣者的指导或帮助；被雇佣者的工作是否依据于雇佣

者订立的具体合同来完成；被雇佣者是否以其全部时间为雇佣者工

作，是否可以为其他人服务；被雇佣者是否需要经常向雇佣者汇报；

如何支付报酬：以小时或星期计算，或收一定比例的佣金，或根据项

目支付报酬；公差旅费是否由雇佣者报销；有谁来提供工具设备；被

雇佣者是否与雇主分享利益并分担责任；被雇佣者能否向公共大众提

供同样的服务；除了因为不履行合同的情况出现，雇佣者能否可以解

雇被雇佣者；或者被雇佣者是否有权解除与雇佣者的商务关系而不承

担责任；等等。 
 

任何一个公司或实体，如果希望将被雇佣人员作为独立承包人员或者

雇员对待，该公司或机构在制度上就要依照法律的要求，加以实施，

不能只适用法律规定对自己有利的因素，而规避法律上对自己不利的

规定，这样很容易引起法律和税务上的责任。几年前，有不少房屋贷

款经纪人或经纪公司就曾出现过这样情形，受到国家税务局的税务审

计和严重罚款。我今后将介绍一些这样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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